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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刑事律师网站 大洲律师 东莞石龙刑事律师

公司名称 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西路1号鸿福大厦A座七楼

联系电话  13377772399

产品详情

“设立用于实施违F法犯Z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发布有关违F法犯Z罪信息”的认定

刑F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F款第1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设立用于实施诈Z骗、传授犯Z罪方法、
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F法犯Z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等
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F法犯Z罪信息的”。

1、“违F法犯Z罪”的涵义。基于立法技术考虑，刑F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1款只例举了诈Z骗、传授
犯Z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F法犯Z罪活动。从实践来看，常见的还包括传播宣
扬极端主义信息、侵F犯知识产权、侵F犯公民个人信息、组织考试等违F法犯Z罪活动。

2、用于实施违F法犯Z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界定。对此，可以从网站、群组的设立目的与设立后主
要从事的活动两个方面加以判断。具体而言，以实施诈Z骗、传授犯Z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
管制物品等违F法犯Z罪活动为目的设立或者设立后主要实施诈Z骗、传授犯Z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
物品、管制物品等违F法犯Z罪活动的网站、群组，应当认定为“用于实施诈Z骗、传授犯Z罪方法、制作
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F法犯Z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

东莞刑事律师：案件起诉到F院至开庭审理前，刑事律师全覆盖，F院只对案件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
，也不提审被告人，被告人是否认罪或者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进而该判处何种刑罚，F院无法
也无从判断，东莞石龙刑事律师，否则就违反了刑事法第12条确定的原则。申言之，刑事律师案件，F院
在开庭前难以判断案件是否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也不能让F院去判断是否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
。既然如此，F院对简易程序的决定权，就好比建造在空中的房子，没有根基;规定简易程序的决定权属
于F院，其实质就是机关逼迫审判机关实施违反刑事法第12条规定的原则的行为。下文也将论及，实践中
还存在为规避超期审判的责任，F院任意将本来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擅自改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故
不能赋予F院简易程序决定权。



过失罪过形式与故意罪过形式的区别标志

过失罪过形式的显著特征，是由F罪主体对F罪结果的过失心理态度所决定的，不论F罪主体主观上是故意
还是过失的心理态度，也不论对F罪行为是过失心理态度还是故意心理态度，只要F罪主体对F罪结果是过
失的心理态度，可以构成过失F罪。

故意罪过形式的显著特征，是F罪主体主观上是故意的心理态度，刑事律师网站，对F罪行为和F罪结果也
都是故意的心理态度，才可以构成故意F罪。如果F罪主体主观上是故意心理态度，对F罪行为是故意的，
但对其实施故意F罪行为所发生的结果是过失的心理态度，不是故意罪过形式而是过失罪过形式，可以构
成过失F罪，不能构成故意F罪。相比较，过失罪过形式与故意罪过形式的根本区别，是F罪主体对F罪结
果的心理态度不同。F罪主体对F罪结果是过失的心理态度，其罪过形式是过失的，可以构成过失F罪；F
罪主体对F罪结果是故意的心理态度，其罪过形式是故意的，可以构成故意F罪。

过失罪过形式与故意罪过形式的区别决定了过失F罪与故意F罪的根本区别。过失F罪与故意F罪的根本区
分标准，是F罪主体对F罪结果的心理态度不同。F罪主体对F罪结果是故意的心理态度，可以构成故意F罪
；F罪主体对F罪结果是过失的心理态度，可以构成过失F罪。因此，区分过失F罪与故意F罪的标准，是F
罪主体对F罪结果是过失还是故意的不同心理态度。

刑事律师网站-大洲律师-东莞石龙刑事律师由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提供。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www.076
9xsls.com）拥有很好的服务和产品，不断地受到新老用户及业内人士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公司是全网商
盟认证会员，点击页面的商盟客服图标，可以直接与我们客服人员对话，愿我们今后的合作愉快！同时
本公司（www.0769xingbian.com）还是从事东莞刑事官司律师，东莞上诉律师，东莞自诉律师的服务商，
欢迎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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